县农开系统学习制度

    为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，提高机关干部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，树文明新风，制定本制度。

    1.牢固树立全员学习、终身学习，学习促进工作、工作推动学习的理念，营造浓厚的学习风气，推动学习型机关建设。

    2.办公室是学习活动的责任部门，负责机关干部学习计划的制定、时间安排、监督检查、考勤考核等工作。

    3.认真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学习上级文件精神，学习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、科技、社会和国际各方面的知识。

    4.固定学习日学习，每月10、20日为党员固定学习日，无特殊理由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参加学习者，按缺勤处理。

    5.集体学习、个人学习(包括自学)要有学习笔记，每年至少两篇学习心得。每月最后一周周五上午为集体学习日。对无特殊理由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参加学习者，按缺勤处理。因故未参加学习，必须及时进行补课。

    6.学习考勤结果将作为各种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